附件9
陇川县新型经营主体申请考核验收需提交的材料及收入计算方法

 一、需提交的材料
（一）新型经营主体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的各种协议或合同。
（二）新型经营主体提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签字的收入证明材料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建档立卡贫困户财产性收入、外出劳务收入（工资性收入）和其他收入相关证明材料。
二、收入计算方法
（一）人均纯收入=（总收入-总支出）÷家庭人口。
（二）总收入=种植业收入+林业收入+养殖业收入+服务业收入+投资收益+外出劳务收入+财产性收入+转移性收入+其他收入。
（三）总支出=种植业支出+林业支出+养殖业支出+服务业支出+其他支出。

